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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西农业大学委员会
山 西 农 业 大 学

关于印发《山西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制度
（试行）》的通知

全校各部门、各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制度（试行）》已经2020

年9月9日校党委常委（扩大）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中共山西农业大学委员会

山 西 农 业 大 学

2020年12月23日



（此页无正文）

山西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12月23日印发



山西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制度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财务管

理，规范财务审批手续，明确财务审批程序和权限，落实经

济责任，促进财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财务资产部负责核算的各部门、

各单位的经费支出审批业务。各部门是指校机关各部、校纪

委、校工会、校团委。各单位是指以下各学院（林学院、农

业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软件学

院、城乡建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农业

标准化学院）、其他教学机构（基础部、体育部、继续教育

学院）、教辅机构（图书馆）和直属机构（附属学校）。

独立核算的单位参照本制度制定本单位的经费支付审

批实施细则，报学校备案后施行。独立核算的单位是指直属

研究所、山西农谷研究平台、“院办校”改革学院。

第三条 经费支付审批坚持权利和责任相一致原则，按

照规定行使应有的审批权，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确保国家

和学校利益不受损害。

第四条 经费支付审批要严格按照学校下达的经费预

算执行。按照预算确定的项目、额度审批资金，不得随意调

整预算或超预算审批经费支出。



第五条 经费支付审批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等相关规定。

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或其他需上级有关部门前置审批的

事项，必须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第六条 经费支付审批遵循回避制度，各级审批人员不

得对本人经办的经费支付进行审批。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作为

业务经办人办理报销手续时，须交叉审批。如无法交叉审批

时，由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

第七条 因审批人员外出等原因不能履行审批职责时，

不能履职人员须事前授权其他领导审批，授权人和被授权人

签署《山西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临时授权书》（附件1），

报财务资产部备案。被授权人对其审批的经济业务负有经济

责任。

第八条 各级审批人严格按照有关财经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对经济业务进行审批，对经济业务的真实性、合理性、

合法性负责，并接受学校审计的监督。

第二章 经费支付审批

第九条 在职人员、人事代理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外

籍教师工资性支出，由组织人事部负责人审批，财务资产部

负责人审核，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定。

校内绩效工资由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审签后报组织人

事部汇总，由组织人事部负责人审批，财务资产部负责人审

核，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定。

第十条 按照学校年初预算安排，各部门日常运转经费

（包括电费、公务费、业务费、零星维修费等）由各部门负



责人审批。单笔业务5万元（含）以上10万元以下，各部门

负责人审批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单笔业务10万元（含）

以上100万元（含）以下，须再报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

单笔业务100万元以上，还须再报校长审批。

第十一条 按照学校年初预算安排，各单位日常运转经

费（包括电费、公务费、业务费、零星维修费等）由单位负

责人审批。部、校领导不再审批。

第十二条 由科研管理部管理的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由

项目负责人审批。单笔业务5万元（含）以上，报单位分管

科研管理工作的领导审批。项目负责人对经费使用的合规

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负直接责任。

支付科研项目协作经费需附项目合同和协作协议，项目

负责人审批后，报单位分管科研管理工作的领导审批，还须

报科研管理部负责人审批。单笔业务10万元（含）以上，还

须再报分管科研管理工作的校领导审批。

第十三条 由社会服务部管理的示范推广项目，经费支

出由项目负责人审批。单笔业务5万元（含）以上，报单位

分管社会服务工作的领导审批。项目负责人对经费使用的合

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负直接责任。

支付示范推广项目协作经费需附项目合同和协作协议，

项目负责人审批后，报单位分管社会服务工作的领导审批，

还须报社会服务部负责人审批。单笔业务10万元（含）以上，

还须再报分管社会服务工作的校领导审批。

第十四条 基建工程项目经费支付，由后勤保卫部负责

人、分管基建工程的校领导审批，单笔业务10万元（含）以



上100万元（含）以下，须再报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单

笔业务100万元以上，还须报校长审批。

维修工程项目经费支付，由后勤保卫部负责人、分管维

修工程的校领导审批，单笔业务10万元（含）以上100万元

（含）以下，须再报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单笔业务100

万元以上，还须报校长审批。

第十五条 校内专项设备购置经费支付，设备购置申请

单位项目负责人审批后，报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

第十六条 因公出国（境）经费支付，各部门、各单位

负责人审批后，报规划合作部负责人审批。

第十七条 其他专项经费（包括教学经费、人才引进经

费、专项业务费、基地运转费等）支付，项目负责人或单位

负责人审批后，报归口部门负责人审批。单笔业务5万元（含）

以上10万元以下，还须报分管的校领导审批；单笔业务10万

元（含）以上100万元（含）以下，须再报分管财务的校领

导审批；单笔业务100万元以上，还须再报校长审批。

第十八条 除校领导日常开支外，学校机动经费支付由

校长审批。特需应急经费支付，学校相关文件有具体规定的，

由分管校领导审批；学校相关文件没有具体规定的，由校长

审批。

第十九条 涉密项目等对支付有特殊要求的，按相关规

定执行。

第三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其他相关经费管理办法中，涉及经费支付审



批事项的，以此办法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财务资产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原《山西

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制度（暂行）》（农大财字〔2013〕

6号）同时废止。

附件：1.山西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临时授权书

2.山西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流程图



附件1

山西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临时授权书

部门、单位（公章）：

授权事项

授权有效时

间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止。

授权人

（签字）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

（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2

山西农业大学经费支付审批流程图

一、工资性支出

二、部门日常运转经费

三、单位日常运转经费

四、科研项目经费

各单位 单位负责人审批

10万元≤

金额≤

100万元
金额＞

100万元
各部

门

5万元≤

金额＜

10万元
分管校领

导审批

分管财务的

校领导审批

校长

审批

工资性

支出

组织人事
部负责人
审批

财务资产
部负责人
审核

分管财务
的校领导
审定

校内绩

效工资
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审签

外籍教

师工资
规划合作部负责人审签



五、示范推广项目经费

六、基建及维修工程项目经费

5万元≤金额
示范推广项目经费

（不含协作经费）

项目负责

人审批

分管社会服务工作

的校领导审批

示范推广项目

协作经费

社会服务部

负责人审批

10万元≤金额

项目负责人审批

单位分管社会服务

工作的领导审批

单位分管社会服务

工作的领导审批

5万元≤金额
科研项目经费

（不含协作经费）

项目负责

人审批

分管科研管理工作

的校领导审批

科研项目协作经费

科研管理部

负责人审批

10万元≤金额

项目负责人审批

单位分管科研管理

工作的领导审批

单位分管科研管理

工作的领导审批

金额
＞100
万元基建

工程
项目
经费

分管基建

工程的校

领导审批

后勤保卫

部负责人

审批

金额
＞100
万元

分管财务

的校领导

审批

10万元
≤金额
≤100
万元维修

工程
项目
经费

分管维修

工程的校

领导审批

校长

审批

后勤保卫

部负责人

审批

分管财务

的校领导

审批

校长

审批

10万元
≤金额
≤100
万元



七、校内专项设备购置经费

八、因公出国（境）经费

九、其他专项经费

100万元＜金额

5万元≤

金额＜

10万元10万元≤金额

≤100万元

项目负责人

或单位负责

人审批

其他

专项

经费

归口部

门负责

人审批

分管校领

导审批
校长

审批

分管财务的

校领导审批

各部门、各单

位负责人审批

因公出国

（境）经费
规划合作部

负责人审批

项目负责

人审批

校内专项设备

购置经费

分管财务的

校领导审批


